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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

福田区教育局关于区七届人大第七次会议

代表建议第 20210114 号的答复

尊敬的郑志军等代表：

贵建议从《福田区义务教育阶段积分入学办法》讲起，

结合当前原居民房产和子女教育现状，提出针对积分入学政

策调整和原村民子女入学的具体建议，内容充实、表述清晰

《关于调整原村民积分入学办法的建议》收悉，感谢你

们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经研究讨论，现答复如下：

。

一、原村民子女入学政策

福田区原村民子女在我区内实际居住，符合我区义务教

育公办学校入读条件，可按照当年《福田区公办学校小一/

初一新生报名指南》准备材料，申请实际居住地段对应的义

务教育公办学校，根据《福田区义务教育阶段积分入学办法》

计算积分，根据志愿顺序及积分高低依次录取，所有志愿学

校均未被录取的学生纳入全区统筹调剂。

二、原村民子女入学现状

近年来，我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报名人数逐年增加，学

位供需矛盾日趋明显。为有效缓解学位压力，我局强力推进

学校建设，加大学位供给力度，近五年来，新增学位约 4.34

万个，符合我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入读条件的原村民子女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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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能够入读祖屋地段学校。

三、原村民子女入学展望

根据福田区在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新增学位超 4.3 万座。

2020 年共新增学位 2.3 万余座，其中新建学校 11 所，幼儿

园 10 所。2021 年，我局将高效推进“双十工程”，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学校项目提质提速，全年完成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

目 11 所，新增学位 6300 座；完成幼儿园建设项目 3 所，新

增学位 990 座。2020-2025 年，福田区将新增公办义务教育

学位 6.1 万座，新增幼儿园学位 0.9 万座，预计基本能够满

足符合我区入学条件原村民子女的就学需求。

下一步，我区将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政策变化，结合

我区实际情况，审慎研究，适时按照法定程序对《福田区义

务教育阶段积分入学办法》进行必要调整，促进教育公平，

推动福田教育整体优质均衡发展，让辖区孩子“有学上”“上

好学”。对于原村民子女入学问题我局将高度关注，切实保

障其就近入学权利。

福田区教育局

2021年4月30

再次感谢你们对福田教育的关心和支持！

日


